
党的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文件
市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2008］1号

关于做好党的十七大精神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第一阶段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党委和市直各单位党委(党组)：

根据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开展党的

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市委［2008］1

号)精神，经市委领导同意，现将做好党的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教

育实践活动第一阶段的工作要求下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抓好再动员再部署。各地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尽快召开

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根据省、市委的总体

部署和要求，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对本地本单位主题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并结合自身实际，建立活动组织领

导机构和工作班子，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第一阶段的细化工作计

划，建立工作制度，保证工作经费，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位、工作



到位。各地各单位都要层层发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作动员报告，

切实把省、市委的工作部署传达到基层，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千部群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自觉认真的态度，合心合力、扎实

有效地搞好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二、深化学习教育。各地各单位要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全市党

的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特别是要认

真组织学习王国平书记在动员会上的重要讲话，把握精神实质，明

确目标要求，充分认识开展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切

实增强搞好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政治责任感。要以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

市第十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为重点，在前阶段

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各地各单

位的工作实际，列出相应专题，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教育

活动，着力在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在拓展学

习教育的覆盖面上求实效，切实把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热潮引

向深入。市里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讲师

团”将在3月上旬赴社区、乡(镇)村、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

开展集中宣讲。各地各部门要在组织好县处以上领导干部党的十

七大精神集中轮训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各种学习教育阵地，针对基

层的实际需要，积极创新载体，把学习教育活动向基层延伸，扩大

宣讲覆盖面，确保党员干部受教育面达到100%，普通群众受教育
面达到85%。

各地各单位要把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与学习宣传贯彻全国

“两会”和省、市“两会”精神有机结合，拓展学习内容，深化学习效
果。



三、开展“我为创业创新、建设生活品质之城做什么”专题讨

论。根据省委关于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中要广泛开展“我为创业

富民、创新强省做什么”大讨论和献计献策活动的工作部署以及

市委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各地各单位要组织开展

一次“我为创业创新、建设生活品质之城做什么”专题讨论。各地

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围绕“推进‘和谐创业’实践，加快

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重点，紧密结合杭州建设“生活品质之城”

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不同层

面、不同群体的思想特点和实际需求，确定相应讨论专题，采取多

种方式方法，组织开展讨论活动，让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充分认识

在新形势下推进创业创新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和把握在当前新

时期、新阶段的创业创新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更高层次的创

业创新，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真正弄清楚、搞明白“创

什么和怎么创”，切实找准自身在创业创新中的定位和应发挥的

作用，增强创业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把他们的创业热情

和创造活力引导到创业创新、科学发展上来，引导到加快建设“生

活品质之城”步伐上来，真正把创业创新贯彻落实到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各个方面，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地各

单位要将开展专题讨论的情况形成总结报告于3月底前报市主题

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抓好氛围营造。各地要切实抓好舆论宣传工作，认真组织

本地的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制定近期和全年的宣传报道方案，充分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辟专栏、专题、专版，大力宣传活动的重大意

义，及时宣传报道活动进展情况、经验做法和成效以及活动中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同时，各地各单位要抓好文艺宣传、对外宣传和



环境宣传，形成宣传强势，为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社

会氛围。

五、抓好督查指导。4月初，市领导将赴各自联系点就主题宣

传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各区、县(市)和市直各

单位要在3月底分别组织开展一次督查、自查活动，检查主题宣传

教育实践活动第一阶段的工作进展和任务完成情况，并形成督查

报告上报市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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